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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课程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公共选修课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

开阔视野，优化知识结构，培养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。为进

一步加强对公共选修课的建设和管理，提高公共选修课的教

学质量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 公共选修课开设目的 

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，拓宽知识面，学习不

同学科的思想和方法，强化学生素质，提高学生能力，引导

学生主动学习，独立钻研，全面发展。 

第二条  公共选修课开设原则 

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和

思想文化素质，有利于学生了解学科前沿的新成果、新趋势、

新信息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，体现我校

人才培养目标、人才培养特色，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和社会发

展要求的课程，均可作为公共选修课。 

第三条  公共选修课申报原则 

（一）开课教师原则上应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

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。  

（二）开课教师应完成二级学院交给的教学任务。系统

的讲授过一门（含）以上课程，学生评教得分都在良好（含）

以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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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课教师对申报的课程或内容有较深的研究，或

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学术成果或造诣，且能多年连续开设。一

名教师一个学期只能申报和开设一门公共选修课程，开设班

级数少于或等于 2。  

（四）全校公共选修课不得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开

设的课程重名，所报公共选修课程及讲授的内容要具有知识

性、趣味性、欣赏性、社会性和实用性。  

第四条  公共选修课开设形式及类型 

（一）公共选修课程开课形式  

1.公共选修课程一般以课程形式开设；学生（一年级第

一学期除外） 修读的课程，在上一学期第 15～16 周选定， 

每门课程共计 32 学时，2-4 节/周，2 学分/科。原则上除

上课地点在机房的课程外，每门课程选课人数不得低于 50 

人。  

2.教学科研部负责全校公共选修课的汇总、综合审查，

学生选课的通知、组织等工作。  

（二）线下公共选修课程类型 

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： 

1.人文社会科学类：包括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历史学、哲

学、文学、新闻传播等、影视文学欣赏等。 

2.自然科学类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信息、经

济学、管理学等。 

3.身心健康类：疫情防控、心理健康等。 

4.体育类：包括体育竟技比赛培训、形体艺术、强身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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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技术等。 

5.创新创业类：创新思维、职业生涯规划等。 

（三）线上公共选修课程类型 

1.超星平台网络公共选修课程 

平台线上公共选修课按照教学科研部统筹管理，由学校

选定平台提供课程目录，每学期教学科研部选定部分优质课

程开设，供学生选择学习。 

2.本校教师开设网络公共选修课程 

根据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指南》

的要求，教师个人在学校选定平台上建课。经教师个人申请、

教学科研部审核批准后方可开设网络公共选修课程。 

第五条  公共选修课开设申请流程 

（一）申请流程 

1.由申请本人填写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

开设申请表》，由所在学院院长对申请人的开课资格、教学

水平和业务能力进行审核后提出初审意见，报教学科研部审

批。  

2.教学科研部根据课程介绍和开课条件，组织对申请开

设的课程和教师进行审核，提出复审意见并报主管校长审批，

批准后下达教学任务，公布开设公共选修课程信息，并组织

学生选修。  

3.原已批准正在开设的公共选修课，如果计划下学期继

续开设，也须按申报要求重新申报。若不重新申报，视为自

动终止开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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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公共选修课申报时间一般为每学期第十五周。 

第六条  公共选修课教学要求 

（一）所有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教师，在讲授时可以打破

书本内容的编排体例、规律和内容顺序，讲授的内容要精炼

实用，不能唯书本，只讲授课本知识。要结合自己的经历、

阅历、社会经验以及自己研究或擅长的专业和领域进行讲授，

要广泛涉猎社会知识、社会经验，注重学生课外知识积累、

基本素质培养、兴趣爱好培养，要注重学生专业技能、基本

生活技能、工作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。  

（二）教学内容重在启发思想、掌握方法，而非灌输知

识的细节，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

力。知识的细节应尽量让学生通过自主的学习去掌握。  

第七条  公共选修课程教学管理  

（一）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按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，

选修一定数量的公共选修课并取得相应的学分。  

（二）选修课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有教学常

规管理工作与必修课要求相同。  

（三）每个选修班指定 1～2 名学生为临时负责人，协

助教师搞好教学管理工作，及时反馈学生的教学意见和建议，

密切师生间联系。  

（四）任课教师须认真进行考勤，统计学生缺勤情况，

课程结束时，应确认学生考试资格，并在考试前将无资格参

加考试的学生名单报教学科研部。  

（五）学生确因教学计划安排外出实习或其他教学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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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回校参加上课者，应提前一周，经所在学院证明，向任

课教师办理请假手续，返校后可继续上课。  

（六）凡未经批准选课而自行旁听者，不予参加考核，

不计算学分。 

（七）已批准参加选修的学生，由于特殊原因需要中断

学习的，应及时到教学科研部办理手续(不能改修其他课程)，

由教学科研部通知有关部门备案。不办理手续而中断学习的

当无故缺课处理。  

（八）为稳定教学秩序，课程进度和教学安排不得随意

变动，任课教师因公事或私事确需调课者，应办理相关手续，

并由任课教师负责通知学生。  

第八条  公共选修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 

（一）学生最终成绩的评定应由考勤、作业、考试等多

种方式来决定。考试内容应能检测学生读书和自主学习的情

况。公共选修课程的成绩考核按考查课规定执行，成绩纳入

学生学分统计范围中。  

（二）公共选修课程的成绩以及格或不及格记录。及格

者即可取得该课程的学分。不及格的学生(或旷考者)，一般

不安排补考，也不能取得学分，但可以重新选修或选修其他

课程。公共选修课程的成绩如实记入本人成绩档案，旷考者

该门课程考试档案记录“缺考”字样。  

（三）有如下情况之一者，学生不能取得公共选修课程

的合格成绩：  

1.未办理选课手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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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擅自更改已选修课程； 

3.缺课达 1/3 以上学时； 

4.选课后未参加考试； 

5.考试作弊者。 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广州华南商贸

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课程管理办法》（华南商贸教〔2015〕

21 号）同时废止。  

 

附表：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设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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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设申请表 

课程名称  总学时  学分  

开课教师姓名  教师所属学院（教研室）  

开课学院  本课程选修条件  

限选学生人数  教室要求  

是否有“优先选”

专业，若有请注明 
 

考核方式 
考查（70%考试+20%平时+10%

考勤） 
是否对其它专业开放 是 

开设本课程的意义： 

 

 

 

 

申请教师签名： 

开课学院评审意见： 

 

 

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教学科研部审核意见：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